
臺灣自行車輸出業同業公會  

第十一屆第五次法務與安全委員會紀錄  

一、 時    間：113 年 02 月 23 日（星期五）下午 13 時 30分 

二、 地    點：台中永豐棧酒店 3 樓 劍橋廳（台中市西屯區臺灣大道二段 689 號 3 樓） 

三、 主    席：簡主任委員敬倫                                紀錄 : 蕭曉婷 

四、 出席人員：陳副主任委員鴻毅、林委員文華、方委員信介、江委員明穎、 

周委員則宏、陳委員晏正、黃委員智雀、原委員其彬、朱經理偉誌 

列席人員：巨大公司高法務長培桓、美利達公司楊高專國華 

五、 主席致詞：略 

六、 報告事項： 

（一）第 40次「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會議於 112 年 12月 18 日召開，本次

會議由國貿局黃瀞萱組長主持，與會單位：財政部關務署、經濟部工業局、台

灣區車輛工業同業公會、本會產業代表（菲力工業總經理簡敬倫、久裕興業陳

松君總經理、鐵甲工業林立偉總經理、巨大機械高培桓法務長、美利達工業楊

國華高專、順捷黃智雀副總經理、明係事業江明穎特助）及本會吳理事長與周

秘書長等共同與會。本次會議通過本會之提案，其內容如下：「1.歐盟海關之

自行車主要特性認定原則與世界關務組織(WCO)之分類意見是一致的。 2.歐盟

海關對電動輔助自行車主要特性認定原則雖無明訂，惟依其分類案例說明援引

適用「自行車主要特性認定原則」。3.自行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之零件分類應

依解釋準則依(第 17 類類註、第 87 章章註及第 8722、8712、8714節之節名)及

六規定辦理。4.專用或主要用於自行車與電動輔助自行車之零件係規列稅則第

8714.9X目。」 

 

（二）為避免我國產品遭受他國採取貿易救濟（如反傾銷）措施，經濟部國貿局委託

中華經濟研究院撰擬之我國貨品出口監測報告：就 2016年起，美國及歐盟對中

國大陸進行反傾銷調查及課稅案例所涉及產品為範圍，就我國在該等國家／地

區之金額或重量進口比重達 5%以上之產品，按月監測該等國家／地區自我國進

口（即我國對美、歐出口）情形。 

➢ 需要持續關注的仍為 Bicycles (electric）的金額比重持續高於 5%（11 月份如

下圖），仍為重點關注之產品項目。 

 



 

 

 

 

 

 

 

 

 

 

 

 

（三）國貿署公告CCC87116020007等8項貨品，出口至歐盟及英國應檢附以我國為原

產地之放行前原產地證明書。為防杜非我國產製之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

偽標臺灣產製輸往歐盟及英國，藉以規避歐盟及英國課徵之反傾銷稅及平衡

稅，及為維護我國自行車產業整體利益及貿易秩序，基於管理需要，及配合

行政院組織改造(原國際貿易局改制為國際貿易署)，CCC87116020007等8項貨

品，除自歐盟及英國進口後復運出口至歐盟及英國且經國貿署專案核准者

外，出口至歐盟及英國，應檢附以我國為原產地之放行前原產地證明書。 

 

（四）歐盟公告對自中國進口之電動自行車(ELECTRIC BICYCLES)反補貼措施啟動落

日複查:查歐盟前分別自108年1月19日、112年3月21日起對自中國進口之電動

自行車課徵最終反補貼稅(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19/72、Commission Implementing Regulation (EU) 2023/610)，嗣因歐

盟國內產業於上(112)年10月16日提出申請，主張該措施屆期後可能造成中國

產品持續或再度接受補貼，致歐盟產業再度受損，歐盟執委會爰於本年1月17

日公告展開落日複查，預定於12個月內，最遲不超過15個月完成調查。受調

產品之歐盟稅則號列為CN codes 8711 60 10及ex 8711 60 90 (TARIC code 

8711 60 90 10)，再度傾銷之調查期間自112年1月1日至同年12月31日止，再

度受損可能性之調查期間則自109年1月1日至本案審理完畢為止。 

 

（五）執行年度共識營SX(Supply Chain)、DX(Digital)平台，將辦理講座及交流活



動，分享如何加強ESG以顯現公司價值、建立韌性供應鏈的重要性、組織人才

發展策略與員工照顧盤點指標、ESG與供應鏈的串接等議題。 

  1、SX & DX 活動內容規劃架構 : 

 

 

 

 

 

 

 

 

 

 

 

 

 

 

 

 

 

 

 

 

 

 

 

 

 

 

 

 

 

 

  2、活動預告 : 

  (1) SX 講座 - 03/28(四)  

      地點: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3樓 

功能項目 NO. 型態 主題 

SX: 

Supply 

Chain 

1 分享會 邀請 B 型企業協會(B Lab Taiwan)分享如何

加強 ESG 的表現顯現公司的特殊價值,並成

為供應鏈中的閃亮星星。 

2 座談會 邀請知名學者分享當今動盪不安的時代，建

立韌性供應鏈的重要性、方向與推展策略 

3 講座 邀請專家分享組織人才發展策略與員工照顧

盤點指標，以提高面臨重大事件的應變能

力。 

DX: 

Digital 

1 互動式論壇 透過專家與學員之間的互動，找出適合自己

企業的科技 (AIoT )實現數據管理，ESG 與

供應鏈的串接。計畫事先請參與的會員填寫

問卷，總結出30個題目並邀請業界的IT&OT

專家現場解題與分享其他產業的相關案例。

透過台上台下的互動，讓學員了解國際案例

與其他中小企業在有限資源底下，如何做到

數位化與數據化。 目標是提供數位化基本

認知，做為未來升級的基礎。 

2 實作工作坊 計畫結合學員自身公司原本 IT 系統的數據

與導入 OT 系統後產生有意義的數據，進而

做商業分析，結合 AI 預測與拓展國際市場

實力的增進。例如: 找 3 種會員案例，1)組

裝為主 2)加工為主 3)貿易商，在這可以帶

到 ERP,MES,HRM 等 IT 系統，OT 會談到設備

（IoT), 管理，SOP，然後到資安相關議題

的延伸。 

3 互動式論壇 AI+IoT + 資安解決方案分享論壇。 

計畫邀請 3 家 AI 相關廠商或 3 家 IoT 廠商

或 3 家資訊廠商來講解相關解決方案的方

向。透過人工智慧物聯網架構專家協助主持

講解，讓這些現代科技技術能夠在自身場域

與其供應鏈應用並得到工作效率的顯著提

升。 



      a. 下午13:30-15:00 

      主題: 如何加強ESG的表現顯現公司的特殊價值 

      講師: B型企業協會秘書長黃惠敏Chloe 

      b. 下午15:15-16:45 

      主題: 變動局勢中的組織韌性與人才發展 

      講師: 享二有限公司執行長簡碧慧Angela 

 

  (2) DX 互動式論壇 – 06/20(四) 下午13:30-16:30 

      地點:自行車暨健康科技工業研究發展中心3樓 

      主題: 製造業的綠色革命之旅 

      講師: PIMQ拚起科技創辦人林香君與四位主講者 

七、 討論提案： 

第一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自行車及電動輔助自行車產品出口歐盟監控小組運作機制與檢視標準調整建

議案。 

說 明：1、目前歐盟監控小組之作業情況為： 

(1)篩選標準(依出口報單)： 
➢ 同㇐規格超過 10 臺。 

➢ 一般自行車：「價格低於單價 300 美元及低於其本身前 3 年平均單價」及
「排除 20”(含)以下自行車及零組件」。 

➢ 電動輔助自行車價格低於單價 800美元。 

(2)篩選後之檢視條件： 
➢ 一般自行車出口產品之零件自中國大陸採購比例有無超過 60%。 

➢ 電動輔助自行車之出口產品有無「附加價值率未達 45%」或「使用中國大
陸零件比例最高」之情事。 

➢ 廠商連續被查核 5次後，給予一年內不再查核此廠商的條件。 

2、上述之查核條件已行之有年，查核範圍有所侷限，建請提案予國際貿易署

更新查核條件。 

 辦 法：1、在現行查核標準下，並增加檢視：從未被查核過之電動輔助自行車出口廠

商，依據最近一次出口報單提供相關交易文件（如國外客戶訂單、發票及

原產地證明書等影本）及生產組裝情形，並提供購料證明影本(如零組件使

用明細表、發票及進口報單等)。 

2、為避免增加國際貿易署之作業負擔，每次以增加檢視 5 家廠商資料為限。 

決 議: 由公會於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後擇期召集歐盟監控小組成員及有出口歐盟及英國



之理監事整車與貿易廠商討論決議之。  

 

第二案                                                      提案單位：公會 

案 由：對於自行車相關產品及零件出口到歐盟時，其各國海關之通關認定標準有所

差異，造成廠商困擾，提請收集廠商所遇到之問題，及了解歐盟各國海關其

認定標準。 

說 明：據聞會員廠商之產品及零件出口到歐盟海關時，海關對產品通關認定標準產

生疑問，初步收集相關問題如下： 

 

➢ 貨櫃自行車零件是否以不超過 3 大部件零件為主？ 

➢ 電輔車不含馬達、電池、輪圈的附加價值率認定為何？ 

➢ 電輔車除中置電機之車架能明顯看出是電輔車外，其他類型若不含馬達、

電池、輪圈等零件之車子出口時，如何認定是電輔車？ 

➢ 電輔車之電池若是歐盟進口商自行從中國進口，其成本的認定為何？  

辦 法：1、公會利用 3 個月時間公開徵詢會員廠商，收集各會員廠商於通關時會遇到的

問題狀況，整理並提供國際貿易署相關資訊，以利國際貿易署透過外館了解

或給予協助。 

2、公會與歐盟公協會交流時，提出此一現象，以利了解歐盟公協會對此一事件

看法。 

決 議: 併於第一案，由公會於台北國際自行車展後擇期召集歐盟監控小組成員及有出

口歐盟及英國之理監事整車與貿易廠商討論決議之。 

八、 臨時動議 

九、 散會:下午 14 時 40分 

 


